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招生入學試務報名費支用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94年8月23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0940512910號函發布

1、 教育部為使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各校﹚於單獨或聯合辦理各項招生入學試務有關報名費支用情形有齊一之標準，俾利各校遵循，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2、 本注意事項所稱高級中等學校，指下列學校：

　　（一）國立、直轄市立及縣（市）立高級中學。

　　（二）國立、直轄市立及縣（市）立職業學校。

　　（三）經教育部、直轄市政府核准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

（四）經教育部、直轄市政府核准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　 

3、 各校招生入學試務報名費之支用，應以辦理該項業務實際需要及報名費收入額度核實編列，依報名人數多寡及各校辦理招生入學試務成立之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通過之招生試務方式，妥善規劃報名、命題、製卷、閱卷、核分、審查評選及放榜等相關招生試務工作，並依本注意事項編列招生試務經費收支表，循行政程序，經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執行之。各項支出基準如附表。
4、 報名費支用範圍如下：

（一）酬勞費。

（二）稿費﹙含審稿費﹚。

（三）試務費：出席費、講習費、工作費﹙包括招生試務工作費、入闈工作費﹚、命題費、監考、巡場費﹙一般考場、特殊考場﹚、閱卷費、面試及實驗實作評選費；支領酬勞費、稿費者，得依實際工作支領試務費。

（四）業務費：文具紙張、郵電、印刷、消耗、水電費、加班值班費及其他各項費用﹙包括闈場布置費、考區（場）布置費、闈場用品費、闈場租金、宣傳費及雜支﹚。

（五）維護費。

（六）材料費。

（七）物品及設備費。

（八）旅運費。

（九）招生試務工作研究報告費用。

5、 支領前點各款費用對象，以招生試務工作期間﹙含平常日﹚實際工作人員為限，每人同一天之各項試務費用，以支領一項為限。

6、 各校報名費之收支，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應提經委員會審查通過；其有結餘者，由各校依各科教學研究會及各處室實際需求，擬訂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計畫，提行政會報討論，並經校長核定後執行。

7、 辦理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試務及各種聯合招生入學主委學校，得於每（學）年辦理完竣後，移撥籌備經費供下屆主委學校使用；其移撥額度，由各委員會自行決定。

8、 各校試務工作人員辦理各項入學招生試務屬本職業務者，不得另行支領酬勞。

9、 單獨設立之進修學校辦理各種招生入學，得準用本注意事項之規定。　　

10、 直轄市政府得視實際需要訂定補充規定。

高級中等學校招生試務共同費用支出基準表

	費用項目
	職別
	單位
	支付(新臺幣)
	基準

	酬勞


	主任委員
	人
	一萬八千元
	一千人以下

	
	
	
	二萬二千元
	一千零一人~三千人

	
	
	
	二萬六千元
	三千零一人~六千人

	
	
	
	三萬三千元
	六千零一人~一萬人

	
	
	
	三萬八千元
	一萬零一人~一萬五千人

	
	
	
	四萬八千元
	一萬五千零一人~二萬人

	
	
	
	五萬一千元
	二萬零一人~三萬人

	
	
	
	五萬三千元
	三萬零一人~四萬人

	
	
	
	五萬八千元
	四萬零一人~五萬人

	
	
	
	六萬三千元
	五萬零一人~八萬人

	
	
	
	七萬五千元
	八萬零一人~十一萬人


	
	
	
	八萬七千元
	十一萬零一人以上

	出席費
	
	
	一千元
	含委員、顧問、指導委員及實際參與工作人員

	講習費 
	
	人、次
	二百元
	含監考講習、報名工作講習

	招生、試務期間工作費
	教、職員、工
	
	七百五十元至一千五百元
	含簡章整理、報名期間報名資料整理、試卷及分發資料運送等

	
	學生
	
	三百元至六百元
	

	招生、試務前後工作費
	教、職員、工
	人、天
	三百五十元至七百五十元
	含考場設置、試卷運送及保管、資料審核等

	
	學生
	人、天
	二百元至五百元
	

	入闈期間工作費
	
	人、天
	二千二百五十元至四千五百元
	含闈內外場作業工作費及闈場試務工作費、留守費

	命題費
	
	人、份
	三千元
	含特殊才能班

	一般考場監考〈場〉、巡場費
	
	人、天
	一千五百元
	監考（巡場）人員作業時間超過半天（四小時）,得酌發二百五十元（七百五十元*三分之一）

	特殊考場監考﹙場﹚、巡場費
	
	人、天
	二千元
	

	閱卷費
	 
	人、天
	二十五-五十元
十五-二十元
	每份每閱（作文、小論文）
每份每閱（申論題與測驗混合命題）

	面試、實驗實作評選費
	
	人、天
	全日五千元，半日三千元
	


備註：（一）副主任委員為主任委員之七折至八折支給。

　　　（二）總幹事為主任委員之六折至八折支給。

　　　（三）副總幹事為主任委員之五折至六折支給。

　　　（四）組長為主任委員之三折至六折支給。

　　　（五）副組長為主任委員之二折至四折支給。

　　　（六）辦理全國性試務、分發入學等作業設有指導委員、督導委員為主任委員之三折至六折支給。

　　　（七）辦理全國性試務、分發入學等作業設有經費稽核委員得編列酬勞每人一萬元。

　　　（八）本表所訂個別酬勞金額均為上限，各區可依實際收支情況調整支付。

　　　（九）各校辦理多元入學作業須請學生協助整理資料者，得依本表標準支給。

